
保安服务合同
甲方：洛阳市孟津区教育体育局

乙方：洛阳市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为了确保甲方 11 所学校师生和财产的安全和正常的教育教学秩

序，按照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商定，签订合同如下：

一、 乙方的职责范围及权利与义务

1、派出的保安人员必须维护学校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负责校园安全防范；对校园内出现治安事件及时制止，对发生的刑

事、治安案件或火灾等事故，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给予制止、控

制、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并及时向甲方代表（学校为甲方代表）报

告；若发现现行违法犯罪分子，应当场报学校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处

理；

2、派出的保安人员必须政审合格、思想端正、身体健康、无违

法犯罪记录，符合学校保安准入资格；进行岗前培训；保安员需持

有公安机关发放的《保安员证》；向甲方提供保安人员必要的政审资

料；保安员为年龄不超 55 周岁的男性；

3、乙方负责保安员工作制服和必备警卫器械的配发，并规定保

安员上班时间必须规范着装，文明执勤、文明服务；乙方对全体保

安每季度进行一次演练，每月进行一次培训。

4、乙方负担保安人员的工资（工资不低于区政府公布的最低标

准）、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意外

保险等）、服装费、必备警卫器械等费用。警卫器械包括辣椒水、警

棍、盾牌、护叉、钢头盔、手电筒（以上设备每校最少配备 2 套，

需要增加警卫器械的按公安部门最新规定执行）；

5、乙方与保安人员建立劳动关系档案,为保安人员办理社会保



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负担保安人员的工伤、工亡、医疗等一切

经济赔偿责任；若保安员与乙方发生劳动纠纷，甲方不承担责任。

6、乙方编制各保安用户单位（学校）的安保管理方案、组织架

构、人员配置、建立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书面报告甲方审核；

7、乙方保质保量地完成保安管理与服务工作。对校园内的公共

设施及地面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使用功能，如需要改变应经甲方

同意后方可实施；

8 、乙方每季度向甲方通报工作情况，对甲方提出的合理的整

改意见有义务执行；

9、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本安保管理内容和责任转移给第三方；

10、管理服务人员统一着装、佩戴标志，仪表仪容整洁规范；

11、乙方负担所有保安员的食宿、用房；

12、在正常执岗时间内，如果甲方财产发生被盗，经公安机关

认定，确系乙方责任的，乙方予以赔偿，赔偿金额由甲乙双方协商

而定；

13、安排专职经理一名或两名，常驻管辖区域负责保安管理。

14、保安人员在工作期间因个人原因（行为不当或身体原因等）

发生的一切事故及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安全事故，甲方均不予承

担任何责任；

15、保安人员在工作岗位因违法犯罪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

负责；

16、乙方应对对所派到甲方学校的保安日常工作进行巡查，针

对每学所学校的方案，要有适当的奖惩措施。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代表（学校为甲方代表）负责向保安人员提供执岗的必



备办公条件；

2、甲方对不合适人员有权向乙方提出调换，甲方学校提出更换

保安，乙方需在一周内更换到位，甲方负责对保安人员遵守甲方单

位工作纪律、制度的指导考核管理，考核不合格保安甲方不予支付

工资，乙方并立即给予调换。

3、甲方负责向保安人员讲明执岗的责任、区域、重点保护设施

及工作纪律要求；

4、甲方不得要求保安人员去做职责以外不安全的工作，如因去

做职责以外的事发生意外，由甲方负责。

三、保安员工作职责、工作时间和职责要求：

1、乙方派驻的保安员必须遵守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履行职责，

必须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做好校园安全防范工作；在岗

时不能饮酒、聊天、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2、对来访人员要进行盘问、检查、登记身份，报学校同意允许

后方可放行，对进出学校的车辆和物品要进行登记、核对、检查、

凭进出门条放行；

3、严禁无关人员和机动车辆进入学校区域，严禁将非教学用的

危险品和管制刀具带入校园；

4、对校园内或校门口发生的安全事件，要妥善处置，及时报告；

5、职责要求：保安员的职责要求按照《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执行》，

并接受学校的日常管理和使用；

6、承担校区秩序的维持、管理及消防安全、防盗、巡逻、管理

工作；开展防火、防盗、防抢劫、防爆炸、防破坏等治安防范工作；

7、承担校区区域内设备及公共设施、设备等财产防盗、防破坏

职责；



8、定时、定点进行安全巡视，做好校区的财产保管安全提醒服

务；

9、组织人员消除不安定因素，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

校区安全稳定；

10、开展重点部位安全巡视，建立检查制度，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

11、建立网络式巡逻制(查安全隐患、查可疑人员出入），做到

防患于未然；在管理的主要区域(或部位)定岗、定人,实行二十四小

时岗不离人的控制管理；

12、配合有关部门处理突发事件，及时派出足够人员制止违法

乱纪行为，保证校园区内、及校大门口人员及财产安全；

13、负责做好其他属于保安服务管理范围内的工作任务；

14、处理应急情况时,必须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和调派。

四、本合同有效期三年，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0 月

31 日止。

五、乙方派驻甲方保安人员 48 名，费用每月共计 119520 元，人

民币：壹拾壹万玖仟伍佰贰拾元整。乙方每季度中间月准时为甲方

提供甲方采取乙方每季度末为甲方提供本季度保安培训资料（方案、

小结、图片、名册）、保安演练资料、学校保案考核表经甲方审核后，

乙方向甲方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按季由财政拨款方式支付。

六、在履行合同期间如发生以下问题本合同自行解除：

1.因保安问题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2.在上级检查过程中因保安问题累计被上级通报三次以上；

3.保安员与乙方发生纠纷，给甲方造成损失；

4.甲方学校提出更换保安，乙方未按时更换三次以上，




